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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杜智远与被告卢洲洋及第三人
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一案，被告卢洲洋就（2022）宁0104民初14810号
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要求撤销银川市兴庆区人民
法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4810号民事判决，
并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将本
案发回重审。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逾期将
依法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振军、李天国、王学林、王学萍、张建平、陈云、宁夏平罗恒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平罗县天晟砼

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李振军、李天国、王学林、王学萍、张
建平、陈云、宁夏平罗恒达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宁夏平罗县天晟砼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宁 01民初 638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未能履行。经申请执行
人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现本院拟对被执行人王学萍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
区平罗县城北门羊羔肉一条街（三段）7号-10号房产（证号为：平罗县房权证平房字第 200515939
号-200515942）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国用 2005第 317-320号）进入评估程序，你公司应于 2023年 3
月 21日上午 10时到我院选定评估、拍卖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选择评估、拍卖机构的权利，
本院将依照相关规定如期（摇号）选定评估、拍卖机构，并委托司法拍卖机构对上述资产在网络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潘进波：

本院受理原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川分行与被告潘进波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929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泰华家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郭冬梅与被告银川市
泰华家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
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339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伟：

本院受理原告杨军与被告李伟不
当得利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宁 0106 民 初
1015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禹金山：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阅海支行与被
告禹金山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148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平军：

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吴平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
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
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民事审判第十六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蔡文东：

本院受理原告赵岩与被告蔡文东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
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17）宁0106执816号

承租人、孙娜、吴晓群：

本院在执行殷培耕、吴玉勤与孙娜、吴晓群纠纷一案，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16）宁 0106民初 3957号
民事判决书，现本院拟对已查封的、被执行人吴晓群名下的
位于银川市金凤区艾依水郡 36号楼 3单元 402室（产权证
号：2012007837号）房屋进入评估、拍卖。因无人竞买而流
拍。现申请执行人殷培耕接受上述房屋抵债。鉴于上述情
况，为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便于本
院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条
的规定，现公告如下：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你
需迁出财物并搬离上述房屋，逾期未搬离，本院将强制搬离
并迁出财物或者依法对上述房屋进行实物查封，由此产生
的不利法律后果，由你自行承担。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6民初11174号

宁夏陆陆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琰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0106民初1117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
宁夏陆陆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宁夏琰琰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支付承揽合同价款或报酬 36460元；二、被告宁夏陆陆陆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向原告宁夏琰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
违约金10938元。以上确定的给付义务，限被告宁夏陆陆陆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984元，公
告费600元，由被告宁夏陆陆陆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担。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西湖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哲东：

本院受理（2022）宁 0381民初 3282号
原告青铜峡市恒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你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的物业费
4355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支行与被执行人
张守峰、王凤兰、石嘴山市登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外人万
国栋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法院停止执行银
川市兴庆区邮悦小区 3号楼 1单元 601室
房屋并解除对上述房屋的查封。本院受理
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
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23）宁0205
执异 1号执行裁定书。石嘴山市登峰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应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205民初217号

宁夏恒古煤化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梁静诉被告宁夏恒古
煤化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参加诉讼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状副本
（原告诉请：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立即返还
原告垫交企业职工基本养老费用 11671
元）、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限与举证期限为送达期
届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一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民初4262号

江红：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市就业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与被告江
红、郭伟、蔡永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
（2022）宁 0202民初 4262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
1.判令被告江红返还原告代偿款项 80780.1元；2.判令被告郭伟、
蔡永河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能按照判决确定的
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则拍卖、变卖郭伟、蔡永河提供的抵押物（位
于大武口区青山北路青柏巷 14幢 19号房屋一套），原告对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
午 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初304号

银川康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李沫颖诉

被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东城支行、宁夏嘉屋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李宁与你
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22）宁 01民
初 304号民事裁定书，民事上
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西区 410办公室领取
民事裁定书，民事上诉状，逾
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执464号

杨毅、杨建灿：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高鹏飞与被执行人杨毅、杨建灿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银川市金凤
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宁 0106民初 8559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杨毅、
杨建灿未按照判决书确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现申请执行人高鹏飞申请拟对被执行人杨建
灿抵押且备案登记至申请执行人高鹏飞名下的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鸿曦悦海湾
C4-301室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公告通知本院定于2023年3月20日上午10时（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201办公室公开选取评估机构，逾期不到则视为
放弃选择的权利，于2023年4月19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201室领取评估报
告，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应当自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请你于
2023年5月4日前向本院提交书面异议申请，逾期未向本院书面提出异议则视为放弃异议权。
请你于2023年5月4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本院执行局201室领取拍卖裁定书，逾
期不到则视为送达，本院将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依法对上述财产进行网络公开拍卖，竞买
公告、竞买须知及标的物详情等拍卖事项均会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发布。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202执恢590号

米桂琴、王万荣：

本院立案执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与你们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对登记在王万荣、米桂琴名下位于大武口区永康
南路 685号（不动产权证号：石房权证大武口区字第D201404651号、石房权证大武
口区字第D201404651-1号）房产进行评估拍卖。本院将通过全国法院询价评估系
统，通过电子摇号方式选定评估机构对上述标的物进行评估。现通知你们，请于公
告期满之日起第三个工作日上午九时（如遇节假日顺延，见报当日即为公告期开始
计算之日），准时前往大武口区人民法院执行局321办案室参加摇号选择评估机构，
联系电话0952-4695010。届时如无正当理由在规定的时间内缺席或不履行选择权
的，视为同意对方当事人的选择意见;如双方当事人均不履行选择权，而案件又必须
进行评估、拍卖，由本院依法指定。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送达。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邓宽：

本院受理原告姬曼玉与被告邓宽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
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六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巍：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建发物业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巍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0106民初
96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巍：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建发物业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巍供
用热力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民初 966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巍：

本院受理原告银川建发物业
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李巍物
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宁 0106 民初 966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韩建国：

本院受理原告訾海岩、王宏宏与你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6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进福、田术学、侯国动、陈小平、田成旺、田华、

田淑珍、田蕊、张玉红及宁夏东宇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聂稀梅与你们执行异议之诉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1）宁 0106民初 176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茜：

原告石婷婷与被告李茜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5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17号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诚顺物流有限公司、邬鹏、马春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明瑞科贸有限公司与你们车辆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
16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黎红旗、黎河：

本院受理原告庄和平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
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下午16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
第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秀莲、齐晓民、宁夏润丰枸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分公司与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9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学虎、宁夏江由腾物流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雅萱科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宁 0106
民初 66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昊：

本院受理原告闻宁北与
被告王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25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你们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舒卷、畅艳、银川胡商投资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川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0106
民初 1633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民终158号

吴军：

本院受理（2023）宁 04民终 158号上诉人
宁夏陆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吴军，
被上诉人陈艳，被上诉人固原宏创建设工程质
量检验站（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依法裁定受理申请人宁夏神光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光公司）对被申请人银川新源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社会中介机构为本案清算组，负责本案的清算事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
申报条件（一）申报机构须为已编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强制清算案件清算组社会中
介机构成员名册》中的一级管理人（清算组）社会中介机构；（二）申报机构及其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
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清算组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的不得或不宜担任清算
组的情形。（三）申报机构拟委派清算组团队项目负责人、常驻人员应当具有强制清算、破产案件的办理经验、知识背景以及相关
业绩。（四）申报机构及其委派的工作人员最近三年内没有违法违纪等不良记录；（五）申报机构自愿接受法院的监督管理、考核检
查。二、申报方式申报清算组的社会中介机构应于2023年2月25日17时30分前将中介机构身份证明及联系方式、加盖单位公
章的申报书提交至贺兰县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注：书面材料一式叁份，装订成册、密封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提交至本院指
定联系人处；本次申报不接受电子方式和邮寄方式），逾期提交书面申报文件的，视为放弃。具体要求及选任方式等内容详见全
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贺兰县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

三、申报的截止时间和联系人、联系方式
报名截止日期：2023年2月25日17时30分 联系人：侯小韦 联系电话：17695171818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马鹏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中，被执行人马鹏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马鹏名下宁
AL255N号奔驰牌车辆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
次公开拍卖。执行人马鹏名下宁AL255N号奔驰牌，首次拍卖时间为2023年3月13日10时
至2023年3月16日10时（延时的除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160000元，保证金：30000元，
增价幅度：1500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托宁
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
作。咨询电话：0951-5054377，监督电话：0951-3803893。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
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
院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先购买权，应在
2023年3月3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汇通信诚租赁有限公司可
申请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2民初1041号

田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田龙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解除原、被告之间
签订的三份《个人借款合同》；2.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三笔借款本息
共计6399.54元（截至2022年7月29日，此后利息及罚息按照合同
约定计算至付清之日）；3.本案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差旅费、公
告费、送达费、执行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住址不详，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开庭传票。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岗人民法
庭应诉，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立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执恢12号

马惠敏、马月勤、刘芙蓉：

申请执行人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马惠敏、马月勤、刘芙蓉、纳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费令、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执
行决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风险提
示、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即视为
送达。你们公司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司法辅助办公
室选取评估机构，公告期满 3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
书，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 5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
议。异议期限届满之日来我院领取拍卖通知书。以上确定
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
评估、拍卖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2执恢13号

李军胜、崔梅、何翔宇、李谦西：

申请执行人宁夏石嘴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李军胜、崔梅、何翔宇、李谦西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廉政监督卡、限制高消费令、送达地址方式确认书、执
行决定书、选择评估机构通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及风险提
示、传票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即视为
送达。你们公司应在本公告期满次日，来我院司法辅助办公
室选取评估机构，公告期满 30日来我院领取财产评估报告
书，并在领取财产评估报告书之后 5日内有权提出书面异
议。异议期限届满之日来我院领取拍卖通知书。以上确定
的日期逾期不到我院办理，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本院将依法
评估、拍卖相关财产。（以上日期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牛犇：

本院受理的原告白富军诉你和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
丽景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1007号
民事判决，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丽景支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白富军各项损失7679.20元，并由你承担案
件受理费、公告费641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交通事故
第一巡回法庭（办公地点：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一大队三楼327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玉成置业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原告周冬梅与被告宁夏玉成置业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依约归还
原告借款本息合计 6274.68万元；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由被告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易成：

本院受理原告鲁小平与被告易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
为：一、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 257000元，利息 15839.6元（按照年
利率 3.7%计算自 2020年 12月 13日至 2022年 8月 13日的利息 15839.6
元），合计 272839.6元，其余利息计算至本金还清为止，即利随本清；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88号

宁夏彬辉养殖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福善实业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的诉请为：1.请求判令被告赔付原告购机款152000元及逾期付款
违约金8439元，合计160439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
时 40分在本院西二楼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权威 公信 贴心 高效人 民 法 院 公 告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5975601597560159756015975
0951095109510951一一一一6018497601849760184976018497（（（（传真传真传真传真））））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